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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批准，能否取得商务部的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浙江融信、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恒生电子、上市公司 指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集团 指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卖方 指

黄大成、陈鸿、彭政纲、王则江、周林根、蒋建圣、张磊、刘曙峰、金紫萍、黄玉萍、陈柏青、盛杰伟、范径武、柳

阳、陈春荣、彭小益、王悦东共

１７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恒生集团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指

浙江融信以协议方式收购黄大成等

１７

名自然人持有的恒生集团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浙江融信将

成为恒生集团的唯一股东，并通过恒生集团间接持有恒生电子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股份，占恒生电子总股本的

２０．６２％

《股权购买协议》 指 浙江融信与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及恒生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财务顾问、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 马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

，

７２７

，

０３１

，

２１０

元

工商注册号：

３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２０５７３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５１７０６２５－８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包括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和电子公告等

内容的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服务；设计；制作、加工网络信息产品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和咨询，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除新闻媒体及网

络）。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３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税务登记证号： 浙税联字

３３０１２５７５１７０６２５８

号

股东及持股比例：马云，持股比例

９９．１３６５％

，谢世煌，持股比例

０．８６３５％

。

通讯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

１６８

号

通讯方式：

０５７１

–

８６５６ １３３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关系结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及股权结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东为马云和谢世煌，分别直接持有

９９．１３６５％

和

０．８６３５％

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人的股权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马云。

马云，男，

１９６４

年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４０９＊＊＊＊＊＊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五常大道

１６８

号。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中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核心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股东 股权比例 主营业务

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

马云

４６．２８８６％

信息服务业务谢世煌

１１．５７２１％

杭州君澳股权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２．１３９３％

重庆市阿里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 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贷款、票据贴现、资产转让业

务

重庆市阿里小微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北区 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担保业务及融资咨询

商诚（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保理业务

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 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 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互联网支付及信息服务业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浙江融信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是提供行政支持及风险管理相关的后台服务，未来将以投资管理业务为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具体详见本报告第十节及备查文件）：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８

，

７４８

，

１０６．８３ ６１

，

１２２

，

８２２．５９ ５８

，

４７６

，

９２４．２０

负债总额

９

，

３４９

，

２６２．５１ ４

，

２２３

，

６５２．５４ ２

，

６２９

，

２３４．６５

所有者权益

５９

，

３９８

，

８４４．３２ ５６

，

８９９

，

１７０．０５ ５５

，

８４７

，

６８９．５５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３

，

５２４

，

１０６．１０ １３

，

８６６

，

５１５．９７ ７

，

１１０

，

７８６．３３

净利润

２

，

４９９

，

６７４．２７ １

，

０５１

，

４８０．５０ ７１８

，

７５５．５９

资产负债率

１３．６０％ ６．９１％ ４．５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４．２％ １．８５％ １．２９％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案件。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马云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杭州 否

谢世煌 监事 中国 中国杭州 否

胡晓明 总经理 中国 中国杭州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收购决定和收购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未来变动计划

浙江融信此次收购恒生集团的

１００％

股权，是看好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机遇以及金融信息技术服务市场的潜力。 本次收购将进一步优化恒生集团的公司治理结构，为恒生电子的持

续健康发展释放更大的活力，通过恒生电子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中国金融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以开放平台为核心的金融生态系统的建设，为生态系统的各方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浙江融信及其实际控制人进行本次收购并非以借壳上市或注入资产为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处置其在上市公司已拥有的权益或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权益的具体计划。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投资决策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恒生电子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批准了本次收购事项，同意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卖方所持有的恒生集团

１００％

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恒生集团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本次收购。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恒生集团的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浙江融信与黄大成等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拟收购卖方所持有的恒生集团

１００％

股权。 恒生集团是恒生电子的控股股东，恒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占恒生电子总股本的

２０．６２％

股份。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取得恒生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并通过恒生集团间接拥有上市公司

２０．６２％

流通股股份的权益。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浙江融信与恒生集团的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浙江融信、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恒生集团的股东，于本次收购前合计持有恒生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和恒生集团（于本次收购前持有恒生电子

２０．６２％

的股份）。

２

、转让股权

根据《股权购买协议》，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分别将其所持恒生集团的股权转让给浙江融信，合计转让恒生集团股权的

１００％

。 本次交易的卖方在恒生集团各自的持股比例及本次转让股权

比例具体如下：

股东姓名

在恒生集团的

持股比例

本次转让

股权比例

黄大成

１５．６％ １５．６％

陈鸿

９．６％ ９．６％

彭政纲

９．６％ ９．６％

王则江

９．６％ ９．６％

周林根

９．６％ ９．６％

蒋建圣

８％ ８％

张磊

８％ ８％

刘曙峰

８％ ８％

金紫萍

１％ １％

黄玉萍

１％ １％

陈柏青

３．５％ ３．５％

盛杰伟

３．５％ ３．５％

范径武

３．５％ ３．５％

柳阳

３．５％ ３．５％

陈春荣

２％ ２％

彭小益

２％ ２％

王悦东

２％ ２％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本次交易将分两次交割，在第一次交割时，每一卖方应按其持有的恒生集团的股权比例将总计

２４．１２％

的股权过户至浙江融信名下；在第二次交割时，各卖方将其持有的剩余全部股权

过户至浙江融信名下。

３

、股权转让价款

本次转让的初始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３

，

２９９

，

３９４

，

２３３

元，浙江融信实际支付的最终购买价款可能将根据协议约定进行调整。

４

、付款安排

本次转让价款将由浙江融信以现金方式分别向本次交易的卖方按以下安排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预付款：浙江融信应在《股权购买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２

）首笔价款：在第一次交割时，浙江融信为取得恒生集团

２４．１２％

的股权支付的全部对价为人民币

６５９

，

８７８

，

８４７

元（含预付款）；

（

３

）第二笔价款：第二次交割时，浙江融信取得恒生集团剩余全部股权并支付初始购买价款的

７０％

；

（

４

）交割尾款：交割尾款金额为最终购买价款扣除首笔价款和第二笔价款后的余额。

浙江融信支付的各笔价款将按照恒生集团每一股东持有的恒生集团股权比例，向《股权购买协议》所规定的各股东账户支付。

５

、交割条件

本次交易第一次交割的交割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工商变更登记。 卖方已促使恒生集团在工商局完成了有关浙江融信持有恒生集团

２４．１２％

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已将浙江融信委派的两名董事会成员向工商局进行备案；

（

２

）股东名册。 卖方已促使恒生集团向浙江融信提供股东名册，注明浙江融信持有恒生集团

２４．１２％

的股权；

（

３

）恒生集团就本次交易获得相关贷款银行的书面同意。

本次交易第二次交割的交割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工商变更登记。 卖方已促使恒生集团在工商局完成了关于转让全部出售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已将浙江融信委派的董事会成员向工商局进行备案；

（

２

）恒生电子部分董事辞职。 按照浙江融信的书面通知，卖方已促使恒生集团提名的相关恒生电子董事向董事会提交辞呈。 恒生电子董事会已发出关于补选董事会成员的股东大会通

知，并且股东大会的通知的事项和提案中包括选举浙江融信提名的全部董事候选人的事项；

（

３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批准。

交割尾款的支付受限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浙江融信应当在最终购买价款通知之后第五个工作日或恒生集团全额收到剥离应收款之日（两者较晚日），扣除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后按照卖方持股比例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将交割尾款支付至各卖方账户。

６

、特别约定

恒生集团应且卖方应促使恒生集团在《股权购买协议》签署后的六十个工作日内，根据约定的资产剥离方案将部分资产从恒生集团剥离。

７

、协议签订时间和生效时间

协议签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协议签订当日即生效，并受限于相关交割条件（见前述第

５

点）的满足。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恒生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恒生集团所持上市公司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其中

２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设有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１

、 恒生集团自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平支行贷款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质押所持恒生电子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

、 恒生集团自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贷款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质押所持恒生电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恒生集团已偿还前述贷款的本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贷款余额为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

、 恒生集团自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建国支行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质押所持恒生电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转让涉及的恒生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股权收购协议》履行完毕之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恒生集团

１００％

股权；恒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６２％

。 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述股

权关系将间接拥有上市公司

２０．６２％

流通股股份的权益。

浙江融信系《股权收购协议》的签署方，亦为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受马云最终控制。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浙江融信在上市公司中均不直接拥有任何股份权益。

本次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恒生集团的部分原有自然人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股份权益的结构图如下：

第五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总额和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所持恒生集团

１００％

股权的资金来源于浙江融信的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７０

，

０００

万元和银行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１７０

，

０００

万元。

浙江融信的控股股东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认缴浙江融信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５

，

５９５．９３６

万元，并承诺于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款支付期限届满前足额缴纳出资，及时为浙江融信提供本

次收购所需资金，使浙江融信具备履行本次收购的能力。

此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分别向浙江融信出具了《贷款意向书》，确定了向浙江融信各自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１７０

，

０００

万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支付本次收购价款的意向，意向书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贷款数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壹拾柒亿元（

ＲＭＢ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

、贷款期限为自提款之日起二到三年；

３

、贷款利率为年利率不超过

７％

；

４

、浙江融信将于本次收购完成后与贷款人另行签署股份质押协议，将所收购股份依法质押给贷款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继续与上述两家银行就贷款协议进行谈判，并与其中一家或两家签署贷款协议，最终的总贷款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壹拾柒亿元。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本次收购的资金全部来自于来源合法且属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无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于恒生电子及其关联方的资金，也没有通过与恒生电子

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价的支付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需支付的最终购买价款将由浙江融信以现金方式分别向本次交易的卖方按分期交割安排进行支付。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也没有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没有将其名下资产和业务注入上市公司的计划，亦没有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重大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

作的计划，上市公司亦无其他拟购买、置换或资产注入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维持上市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 部分上市公司董事将辞去董事职务，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提名三至四名合格的董事候选人，并通过恒生集

团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由恒生电子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董事的选举。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调整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的计划。 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上市公司自身经营发展需要所进行修改的除外。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仍然为恒生集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通过恒生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６２％

。 本次收购对上市公

司的影响分析如下：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保持资产独立、人员独立、财务独立、业务独立和机构独立：

（一）资产独立

本次收购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资产将与上市公司的资产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不存在混合经营、资产不明晰、资金或资产被信息披露义务人占用的情形。

（二）人员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将与上市公司的体系相互独立。 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在信息披露义务人

处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恒生集团向上市公司提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

出人事任免决定。

（三）财务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会计部门、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将与上市公司的制度和体系相互独立，不与上市公司共用银行账户，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确

保不聘请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在信息披露义务人处任职。

（四）机构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组织机构将与上市公司的机构互相独立，以使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

权。

（五）业务独立

本次收购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采取合理措施确保，除通过恒生集团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外，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上市公司将继续独立经营，并在采购、生产、

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是提供行政支持及风险管理相关的后台服务，未来将以投资管理业务为主。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金融

ＩＴ

产品与服务，涵盖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保险、期货等金融市场的各个领域。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实际并未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二）避免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措施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此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如下：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保证不通过恒生集团的控股股东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实质性同业竞争。

（三）关联交易情况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三年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共计一笔，具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上市公司向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联方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技术外包服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８６

元，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该交易已经履行完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前述披露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为规范关联交易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特此承诺：

（

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采取合理措施继续敦促恒生集团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采取合理措施敦促恒生集团及相关关联董事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发生任何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下属控股企业）将敦促恒生集团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章程以及证券交易

所的上市规则、关联交易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切实履行相关内部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按照市场公平交易原则定价，采取合理措施努力保证该等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平原则。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与下列当事人发生的以下重大交易，且就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亦未有与下列当事

人发生的以下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买卖恒生电子股票的情况

经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恒生电子股票的行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买卖恒生电子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顾问中金公司持有及买卖恒生电子股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股东代码 买入股票情况 卖出股票情况

目前持股

数量

ＦＩＤ Ｄ８９０７８１１８１

８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１６

，

１６８．００

元，成交均价

２０．２１

元

／

股

８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１６

，

０３２．００

元，成交均价

２０．０４

元

／

股

０

股票质押式回购专用账户

Ｄ８９０７９９４６９

股票质押回购资金融出，成交金额

５１５

，

９３３．００

元

０

中金安心回报

Ｄ８９０７７８１０４

１４

，

３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２９３

，

４３８

元，成交均价

２０．５２

元

／

股

无

１４

，

３００

股

中金对冲绝对收益（

１

号，

３

号，

５

号，

６

号）

Ｄ８９０８１５２２３

Ｄ８９０８１６４８１

Ｄ８９０８１６４９９

Ｄ８９０８１６５０４

７７

，

１０８

股，成交金额

１

，

５１６

，

６６５

元，成交均

价

１９．６７

元

／

股

７７

，

１０８

股，成交金额

１

，

５６１

，

５１１

元，成交

均价

２０．２５

元

／

股

０

中金精选

Ｄ８９０７５５５７０

４０３

，

３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８

，

１２３

，

６４３

元，成交均

价

２０．１４

元

／

股

无

４０３

，

３００

股

中金浦成对冲定向

Ｂ８８３０６２６５７

２

，

９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５９

，

０６５

元，成交均价

２０．３７

元

／

股

２

，

８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５６

，

８４２

元，成交均价

２０．３０

元

／

股

１

，

９００

股

根据财务顾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最近六个月持有或买卖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法人自查报告》，中金公司作为本次交易收购方的财务顾

问，严格遵守监管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制度，充分保障财务顾问的职业操守和独立性，建立了严格的信息隔离墙机制，包括各业务之间在机构设置、人员、信息系

统、资金帐户、业务运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立隔离机制及保密信息的管理和控制机制等，以防范内幕交易及避免因利益冲突产生的违法违规行为。

经自查，中金公司自营部门、销售交易部门、资产管理部门持有和买卖恒生电子股份均依据其自身独立投资研究决策，属于中金公司相关业务部门和机构的日常市场化行为，与本次交

易无任何关联。

除上述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的前六个月内，中金公司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恒生电子拥有权益。

经自查，除上述披露信息外，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知晓内幕信息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恒生电

子股票的行为。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报表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中汇会审［

２０１２

］

１６１５

号、中汇会审［

２０１３

］

２１３９

号、中汇会审

［

２０１４

］

０１７１

号审计报告，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２５

，

６０４

，

９４３．５４ ２６

，

５８０

，

３６４．６１ ５６

，

２２８

，

９７５．７２

短期投资

－ － －

应收票据

－ － －

应收股利

－ － －

应收利息

－ － －

应收账款

１１

，

０３２

，

１７０．１１ ３

，

０４４

，

６６４．９９ １

，

００７

，

９５３．４９

其他应收款

３１

，

２８８

，

１８７．７２ １５３

，

４１０．５７ ３０４

，

９２３．４６

预付账款

３９

，

８２０．２１ ２２

，

５７４．００ －

应收补贴款

－ － －

存货

－ － －

待摊费用

－ － －

一年内到期长期债权投资

－ － －

其他流动资产

－ － －

流动资产合计

６７

，

９６５

，

１２１．５８ ２９

，

８０１

，

０１４．１７ ５７

，

５４１

，

８５２．６７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长期债权投资

－ － －

长期投资合计

－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６５０

，

７５２．４９ ４８１

，

４２７．１４ ４５８

，

６５０．００

减：累计折旧

４３８

，

４４８．６５ ２７５

，

９２５．６５ １７２

，

２３１．２２

固定资产净值

２１２

，

３０３．８４ ２０５

，

５０１．４９ ２８６

，

４１８．７８

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 －

固定资产净额

２１２

，

３０３．８４ ２０５

，

５０１．４９ ２８６

，

４１８．７８

工程物资

－ － －

在建工程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固定资产合计

２１２

，

３０３．８４ ２０５

，

５０１．４９ ２８６

，

４１８．７８

无形及其他资产：

无形资产

５７０

，

６８１．４１ １

，

１１６

，

３０６．９３ ６４８

，

６５２．７５

长期待摊费用

－ － －

其他长期资产

－ － －

无形及其他资产合计

５７０

，

６８１．４１ １

，

１１６

，

３０６．９３ ６４８

，

６５２．７５

递延税项：

递延税项借项

－ － －

资产总计

６８

，

７４８

，

１０６．８３ ６１

，

１２２

，

８２２．５９ ５８

，

４７６

，

９２４．２０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

一年内到期长期负债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流动负债合计

９

，

３４９

，

２６２．５１ ４

，

２２３

，

６５２．５４ ２

，

６２９

，

２３４．６５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 － －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 － －

专项应付款

－ － －

其他长期负债

－ － －

长期负债合计

－ － －

递延税项：

递延税款贷项

－ － －

负债合计

９

，

３４９

，

２６２．５１ ４

，

２２３

，

６５２．５４ ２

，

６２９

，

２３４．６５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７４

，

５６１

，

６１０．００ ７４

，

５６１

，

６１０．００ ７４

，

５６１

，

６１０．００

减：已归还投资

－ － －

实收资本净额

－ － －

资本公积

－ － －

盈余公积

－ － －

未分配利润

－１５

，

１６２

，

７６５．６８ －１７

，

６６２

，

４３９．９５ －１８

，

７１３

，

９２０．４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９

，

３９８

，

８４４．３２ ５６

，

８９９

，

１７０．０５ ５５

，

８４７

，

６８９．５５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８

，

７４８

，

１０６．８３ ６１

，

１２２

，

８２２．５９ ５８

，

４７６

，

９２４．２０

预计负债

－ － －

应付票据

－ － －

应付账款

５６８

，

１１４．２２ ８４

，

２０６．２６ ９３

，

１３２．１５

预收账款

－ １８

，

１４２．５０ －

应付工资

５

，

０５７

，

５１５．７６ ２

，

９９７

，

９７５．８６ １

，

７４４

，

８６８．８２

应付福利费

－ － －

应付股利

－ － －

应交税金

１

，

２３５

，

５４１．１８ ２２３

，

１８２．９０ ３４８

，

３６５．９８

其他应交款

－ － －

其他应付款

２

，

２３２

，

６２８．１３ ７４８

，

８５４．２９ ３０１

，

４４０．００

预提费用

２５５

，

４６３．２２ １５１

，

２９０．７３ １４１

，

４２７．７０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２３

，

５２４

，

１０６．１０ １３

，

８６６

，

５１５．９７ ７

，

１１０

，

７８６．３３

减：主营业务成本

１１

，

７４４

，

４４２．２２ ５

，

６６６

，

５１６．５４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１８１

，

１３４．８４ ６９９

，

５４９．１０ ４０８

，

５１４．９１

二、主营业务利润

１１

，

５９８

，

５２９．０４ ７

，

５００

，

４５０．３３ ６

，

７０２

，

２７１．４２

加：其他业务利润

－ － －

减：营业费用

５０

，

０９８．００ ２８

，

３９８．９０ ６５

，

４１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９

，

７３６

，

９８８．７４ ６

，

８０４

，

９４３．８４ ６

，

４２２

，

１７７．０５

财务费用

－１０７

，

０１１．２２ －７６２

，

３３３．７４ －７９４

，

８１８．４０

三、营业利润

１

，

９１８

，

４５３．５２ １

，

４２９

，

４４１．３３ １

，

００９

，

５０２．７７

加：投资收益

－６０

，

３１９．５５ － －

补贴收入

１

，

５８８

，

３００．００ － －

营业外收入

２２

，

８４９．６３ ８０３．９０ －

减：营业外支出

－ ９４８．２８ －

四、利润总额

３

，

４６９

，

２８３．６０ １

，

４２９

，

２９６．９５ １

，

００９

，

５０２．７７

减：所得税

９６９

，

６０９．３３ ３７７

，

８１６．４５ ２９０

，

７４７．１８

五、净利润

２

，

４９９

，

６７４．２７ １

，

０５１

，

４８０．５０ ７１８

，

７５５．５９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７

，

６６２

，

４３９．９５ －１８

，

７１３

，

９２０．４５ －１９

，

４３２

，

６７６．０４

其他转入

－ －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１５

，

１６２

，

７６５．６８ －１７

，

６６２

，

４３９．９５ －１８

，

７１３

，

９２０．４５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 －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 －

提取储备基金

－ － －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 － －

利润归还投资

－ － －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１５

，

１６２

，

７６５．６８ －１７

，

６６２

，

４３９．９５ －１８

，

７１３

，

９２０．４５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 － －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 － －

应付普通股股利

－ － －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 － －

八、未分配利润

－１５

，

１６２

，

７６５．６８ －１７

，

６６２

，

４３９．９５ －１８

，

７１３

，

９２０．４５

补充资料：

项目

１

、 出售、处置部门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益

－ － －

２

、 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 － －

３

、 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的利润

－ － －

４

、 会计估计变更增加（或减少）的利润

－ － －

５

、 债务重组损失

－ － －

６

、 其他

－ － －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一、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６

，

９２９

，

９２３．１３ １１

，

９６０

，

４９６．７５ ６

，

１０２

，

８３２．８４

收到的税费返还

－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

，

７１９

，

０９１．５０ １

，

５１９

，

２５５．９１ １

，

１２０

，

２７７．７５

现金流入小计

１８

，

６４９

，

０１４．６３ １３

，

４７９

，

７５２．６６ ７

，

２２３

，

１１０．５９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 －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４

，

４９１

，

８４１．３５ ８

，

９７７

，

５９８．４４ ３

，

４７３

，

１９７．６０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

，

４８４

，

６０８．７５ １

，

３２０

，

８１４．００ ３８５

，

９９１

，

０９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４５１

，

７６９．７９ １

，

８６９

，

７１２．１３ １

，

１６７

，

４１８．２９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９

，

４２８

，

２１９．８９ １２

，

１６８

，

１２４．５７ ５

，

０２６

，

６０６．９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９

，

２０５．２６ １

，

３１１

，

６２８．０９ ２

，

１９６

，

５０３．６１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到的现金净额

９２９．５４ ４２

，

６５４．９２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入小计

９２９．５４ ４２

，

６５４．９２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９７

，

１４５．３５ １

，

００２

，

８９４．１２ １

，

０７３

，

７０３．９３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出小计

１９７

，

１４５．３５ ３１

，

００２

，

８９４．１２ １

，

０７３

，

７０３．９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６

，

２１５．８１ －３０

，

９６０

，

２３９．２０ －１

，

０７３

，

７０３．９３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 －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入小计

－ － －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 －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现金流出小计

－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７５

，

４２１．０７ －２９

，

６４８

，

６１１．１１ １

，

１２２

，

７９９．６８

１

、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净利润

２

，

４９９

，

６７４．２７ １

，

０５１

，

４８０．５０ ７１８

，

７５５．５９

加：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 － －

固定资产折旧

１９０

，

３４３．００ １５５

，

６６２．２９ ３４

，

３１２．９５

无形资产摊销

５４５

，

６２５．５２ ４２０

，

９３０．８２ １０４

，

３１９．４５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 －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 － －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减：收益）

－９２９．５４ ９４８．２８ －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 － －

财务费用

－ － －

投资损失（减：收益）

６０

，

３１９．５５ － －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 － －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 － －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９

，

１９９

，

６７６．３３ －１

，

９０７

，

７７２．６１ －１

，

２８５

，

１１９．０３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５

，

１２５

，

４３８．２７ １

，

５９０

，

３７８．８１ ２

，

６２４

，

２３４．６５

其他

－ － －

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９

，

２０５．２６ １

，

３１１

，

６２８．０９ ２

，

１９６

，

５０３．６１

２

、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 － －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 －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 － －

３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２５

，

６０４

，

９４３．５４ ２６

，

５８０

，

３６４．６１ ５６

，

２２８

，

９７５．７２

减：现金的初期余额

２６

，

５８０

，

３６４．６１ ５６

，

２２８

，

９７５．７２ ５５

，

１０６

，

１７６．０４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 － －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７５

，

４２１．０７ －２９

，

６４８

，

６１１．１１ １

，

１２２

，

７９９．６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意见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３

年度的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出具了中汇会审［

２０１４

］

０１７１

号审计报告，并出具审计意见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

２０１２

］

１６１５

号、中汇会审［

２０１３

］

２１３９

号、中汇会审［

２０１４

］

０１７１

号审计报告，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三年所采用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

计政策没有发生变更。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年度财务报表主要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的说明

（一）会计制度

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二）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自公历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三）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四）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五）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对发生的外币经济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市场汇价（中间价）折合人民币记账。 对各种外币账户的外币期末余额，按期末市场汇价（中间价）进行调整，发生的差额，

与购建固定资产有关且在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计入有关固定资产的购建成本，在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发生的直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与购建固定资产无关且属于筹建期间的

计入长期待摊费用，属于生产经营期间的计入当期财务费用。

（六）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等价物是指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是指从购买日起

３

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己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七）坏账损失核算方法

１．

坏账的确认标准：

（

１

） 债务人破产或者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者遗产清偿后，仍然无法收回；

（

２

） 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其清偿义务，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无法收回。

２．

坏账损失核算方法：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

３．

坏账准备提取方法：根据以往的经验、债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及现金流量情况、账款的当期回收情况和期后回收情况，估计期末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项余额的可回

收性并计提坏账准备。

（八）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核算方法

１．

固定资产标准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和其他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以及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但单位价值在

２

，

０００

元以上，并且

使用期限超过两年的物品。

２．

固定资产计价方法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成本入账。 取得时的成本包括买价、进口关税、运输和保险等相关费用，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必要的支出。

（

１

） 购置的不需要经过建造过程即可使用的固定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买价、包装费、运输费、安装成本、交纳的有关税金等作为入账价值。

（

２

）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全部支出作为入账价值。

（

３

） 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

４

）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入账价值。

（

５

） 企业接受的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或以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固定资产，按债务重组和非货币交易准则规定的方法确定入账价值。

３．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采用平均年限法。 按固定资产类别、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率确定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预计净残值 年折旧率（

％

）

办公设备

３ ０．００ ３３．３３

电子设备

３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４．

固定资产后续支出的核算方法

如果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如延长了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或者使产品质量实质性提高，或者使产品成本实质性降低，则计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其增计后的

金额不应超过该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除此以外的后续支出，确认为当期费用。 固定资产装修费用，符合上述原则可予资本化的，在两次装修期间与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限两者中较短

的期间内，采用合理的方法单独计提折旧。

５．

期末固定资产的计价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固定资产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 对于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按单项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

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对于符合全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条件的固定资产，按照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全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九）无形资产核算方法

１．

无形资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量。

２．

无形资产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 预计使用年限按照不超过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与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二者之间孰短确定。 如果合同没有规定受益

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超过

１０

年。

如果预计某项无形资产己不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时，将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３．

期末无形资产按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 对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无形资产，按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十）收入确认原则

１．

销售商品的收入，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

（

１

） 己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

２

） 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己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

（

３

）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

（

４

） 相关的收入及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２．

提供劳务的收入，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

（

１

） 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在收到价款或取得收取款项的证据时，确认劳务收入。

（

２

） 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会计年度的，在劳务合同的总收入、劳务的完成程度能够可靠地确定，与交易相关的价款能够流入，己经发生的成本和为完成劳务将要发生的成本能够

可靠地计量时，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劳务收入。

（

３

） 长期合同工程在合同结果已经能够可靠地估计时，营业收入按结账时已完成工程进度的百分比计算；营业成本以预计完工总成本的同一百分比计算。

３．

他人使用本公司资产而发生的收入

他人使用本公司现金资产而发生的利息收入，按使用现金的时间和适用利率计算确定；他人使用本公司非现金资产，发生的使用费收入按有关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

确定。

上述收入的确定并应同时满足：（

１

）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公司；（

２

）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十一）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

公司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

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林寿康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士佳 徐超

项目协办人：

王珠琼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第十一节 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收购的股东会决议

４

、 本次通过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相关各方就股权转让事宜开始接触的时间、进入实质性洽谈阶段的具体情况说明

５

、 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

１７

名自然人及恒生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

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收购资金来源的说明

７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出具的《贷款意向书》

８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出具的《贷款意向书》

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最近

６

个月持有或买卖恒生电子股票的自查情况说明

１０

、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最近

６

个月持有或买卖恒生电子股票的自查情况说明

１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１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１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恒生电子之间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未发生重大交易的声明

１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声明

１５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同业竞争、保持恒生电子独立性的说明

１６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附表

二、上述文件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１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１

层

股票简称 恒生电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

变动比例：

２０．６２％

（在本次股权收购后通过恒生集团持有）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联

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

准进展情况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

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收购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附表。

信息披露义务人： 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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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恒生集团重大事项情况

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恒生电子”）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股权变动的公告”（

２０１４－０１６

号），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集团”）的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拟向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融信”）出让其

１００％

股权事项。 由于上述事项引起了投资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本着“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战略投资事项的了解，公司将举办关于此次恒生集团重大事项情况的投资者说明会，具体通知如下：

一、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公司方、购买方及中介人士：

（

１

）彭政纲，恒生电子董事长（通讯接入）

（

２

）蒋建圣，恒生集团董事长

（

３

）刘曙峰，恒生电子执行董事、总裁

（

４

）童晨晖，恒生电子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

５

）黄辰立，浙江融信投资总监

（

６

）刘书林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２

、恒生电子的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

３

、新闻媒体。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三、投资者参与会议方式：

（一）现场会议：本次说明会现场会议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公司

１

楼会议室。

（二）投资者可提前将关心的问题提前以邮件或传真的方式与公司联系，请写明提问人身份。

（三）会议现场开通提问专线：

０５７１

—

２８８２９７０２

。

（四）同步文字直播网址：

１．ｈｔｔｐ

：

／／ｓｎｓ．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上证信息

Ｅ

互动平台）

２．ｈｔｔｐ

：

／／ｗｅｉｂｏ．ｃｏｍ／ｈｕｎｄｓｕｎ１９９５

（敬请关注“恒生电子”官方新浪微博。 ）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公司

１５０７

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投资者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人：屠女士、谢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０２

、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３７８

传 真：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０３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３７８

电子信箱：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ｈｕｎｄｓｕｎ．ｃｏｍ

邮 编：

３１００５３

３

、注意事项

●

本次会议参会者需遵守现场会议组织者关于现场会议的纪律与安排；

●

本次会议谢绝现场录音、录像；

●

本次会议现场提问时请表明提问者身份；

●

本次会议只接受与本次事项有关的问题；敬请需要参会的新闻媒体朋友请事先进行邮件或传真申报，以作统筹安排。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本次说明会，以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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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股权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在公司召开投资者现场及网络直播说明会；

◆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二）复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公司”、“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集团”）的书面通知，恒生集团的

１７

名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自然人股东”）与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融信”）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交易”、“本次交易”），本公司

经核查并确认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浙江融信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注册资本为

１

，

７２７

，

０３１

，

２１０

元人民币，注册地杭州，浙江融信目前从事的主要业务是提供行政支持及风险管理相关的后台支持服务，未来将以投资管理业务

为主。本次交易，浙江融信拟以现金方式受让恒生集团

１００％

的股份，合计交易总金额约为

３２．９９

亿元人民币。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融信将通过恒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

２０．６２％

的股份。同时，

恒生电子创始人及现高管团队仍合计持有恒生电子约

１０％

的股份。

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将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释放更大的活力。 公司将继续保持独立经营，秉承持续创新的理念，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

ＩＴ

技术的发展，促进

以开放平台为核心的金融生态系统的建设，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相信，本次交易将为客户、员工、股东创造更大、更长远的价值。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控股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马云先生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交易对恒生电子的影响

１

、上市公司独立性保持不变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以“五分开”原则作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和核心，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

和风险。

２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不变

浙江融信没有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也没有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公司将一如既往为广大的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提供优质的金融

ＩＴ

产品与服务。

３

、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安排

浙江融信及其实际控制人马云先生进行本次交易并非以借壳上市或注入资产为目的，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没有将其名下资产和业务注入公司的计划，亦没有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

业务进行重大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公司亦无其他拟购买、置换或资产注入的重组计划。

４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稳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融信将维持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稳定。 部分公司董事将辞去董事职务，浙江融信将提名三至四名合格的董事候选人，并通过恒生集团依法行使

股东权利，由恒生电子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进行董事的选举。

四、关于对市场传闻的几点澄清

１

、市场传闻拟赴美上市的阿里巴巴收购恒生电子。

事实上，本次收购恒生集团股份的主体是浙江融信，系自然人马云控股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 除马云先生在阿里巴巴集团担任董事会主席之外，浙江融信与阿里巴巴集团并无股权或

控制或被控制关系。

２

、关于市场传闻的金融大数据问题。

恒生电子只是向金融机构提供金融

ＩＴ

软件，软件交付后由客户自行运营与管理，公司与公司的技术、维护、工程人员不可能获取、更加不可能泄露金融客户的数据，金融数据的储存与

产权完全归客户控制与所有。 公司开展的云服务业务定位于技术平台和服务的提供，公司会严格按照和客户的协议约定，并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开展业务。

３

、关于恒生电子的市场地位问题。

恒生电子主要向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管理等金融机构提供应用软件的解决方案，公司的资产管理系统、财富管理系统、交易管理系统等多项产品均在金融领域内跨行业销售。 由于国

内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相同业务领域的竞争已经越来越明显，金融业的应用软件及相关技术服务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很高需求和供给替代性的相关市场。 根据

ＩＤＣ

等第三方数据综合统

计，

２０１２

年国内金融应用软件及相关技术服务的市场规模达到数百亿元人民币，而恒生电子的主营业务收入规模仅为

１０

亿元左右，占比不高。 国内金融业应用软件及服务的市场是充分竞

争的市场，集中度不高。而且，这一市场的进入壁垒较低，在金融业务创新的推动下，新涌现的竞争对手在一些细分产品市场已经获得了优势。此外，

ＩＢＭ

和甲骨文等全球软件行业的巨头在

基础性的金融行业应用软件产品方面在国内市场占有较大的优势地位，他们很容易利用其在品牌、财务实力和基础产品方面的优势快速建立其在任何特定产品上的竞争优势。 因此，我们

判断这一市场仍然会处于充分竞争的状态。

浙江融信及其关联方并不从事和恒生电子核心业务相竞争的业务，和公司目前也不存在上下游的关系。因此，本次收购并不会在金融业应用软件和相关

ＩＴ

服务这一市场内产生限制竞

争的效果。

４

、关于恒生电子是否优先照顾相关利益方而损害其他客户的利益。

如上文所述，恒生电子将继续保持经营的独立性，这也是公司多年来赖以生存的基础，服务好所有客户并充分保障每一个客户的利益是公司的基本原则，公司依据与每个客户的合约

来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保护其权益也是符合所有股东利益的。 这个原则在过去多年从未发生变化，未来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５

、关于本次交易目的指向指纹支付相关的澄清

市场传闻本次交易目的与恒生电子为第二大股东的浙江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恒生电子持有其

２０％

股权）所掌握的指纹技术有关，浙江融信有关本次交易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

经阐述了本次交易的目的，可以确定的是本次交易的目的与指纹技术无任何关系。

五、风险提示

１

、虽然交易双方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但要完成恒生集团全部

１００％

的股权收购，需要满足双方约定的包括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批准等交割条件，能否取得商务部的批准、

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在未实际交割前，本交易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本次交易仅涉及公司控股股东的股权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本身的业务变化，本次交易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的业务经营与业绩不会带来重大影响。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二）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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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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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授权。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批准，能否取得商务部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卖方 指

黄大成、陈鸿、彭政纲、王则江、周林根、蒋建圣、张磊、刘曙峰、陈柏青、盛杰伟、范径武、柳阳、陈春荣、彭小

益、王悦东、金紫萍、黄玉萍共

１７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恒生电子、上市公司 指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黄大成等

１７

名自然人以协议方式向浙江融信转让其合计持有的恒生集团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浙

江融信将成为恒生集团的唯一股东，并通过恒生集团间接持有恒生电子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股份，占恒生电子

总股本的

２０．６２％

《股权购买协议》 指 浙江融信与黄大成等

１７

名自然人及恒生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

商务部

元

指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人民币元

恒生集团

浙江融信

杭州恒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指

指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大成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６０１０２＊＊＊＊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 鸿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６７０３１５＊＊＊＊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是（恒生电子董事）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彭政纲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１１０２１９６９０５１５＊＊＊＊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是（恒生电子董事长）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则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２１１９６７０８２０＊＊＊＊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是（恒生电子董事）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周林根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２１１９６８０８０３＊＊＊＊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否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蒋建圣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７１０７１７＊＊＊＊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是（恒生电子董事）

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张 磊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７２６１９７２０１０４＊＊＊＊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否

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刘曙峰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１１２１９７０１１０７＊＊＊＊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是（恒生电子副董事长，总经理）

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柏青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７０５０９＊＊＊＊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否

１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盛杰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７１１１０４＊＊＊＊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是（恒生电子董事）

１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范径武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２２４２１１９７１０８２５＊＊＊＊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是（恒生电子副总经理）

１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柳 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７１９１９７３０８２１＊＊＊＊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是（恒生电子资产运营总监）

１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春荣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４０２１９７４０５０５＊＊＊＊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否

１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彭小益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４１０１２＊＊＊＊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否

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王悦东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７１９１９７１０４２４＊＊＊＊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是（恒生电子监事长）

１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金紫萍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３０２１９５４１２１３＊＊＊＊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否

１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玉萍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３２３１９５８１２３０＊＊＊＊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是否在恒生电子任职：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在于获得部分长期投资收益，并进一步优化恒生集团的公司治理结构，为恒生电子的持续健康发展释放更大的活力，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以契

合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后续减持或增持计划

本次减持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继续减少或增持恒生电子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恒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

２０．６２％

股权；部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生电子

９．３９％

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生集团股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生集团股权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姓 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恒生集团的股权比例

黄大成

１５．６％

陈 鸿

９．６％

彭政纲

９．６％

王则江

９．６％

周林根

９．６％

蒋建圣

８．０％

张 磊

８．０％

刘曙峰

８．０％

陈柏青

３．５％

盛杰伟

３．５％

范径武

３．５％

柳 阳

３．５％

陈春荣

２．０％

彭小益

２．０％

王悦东

２．０％

金紫萍

１．０％

黄玉萍

１．０％

合计

１００％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恒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

２０．６２％

股权。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生电子股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部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生电子的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姓 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恒生电子的股权比例

黄大成

０．３３％

陈 鸿

１．６０％

彭政纲

１．１１％

王则江

１．４１％

周林根

１．８７％

蒋建圣

１．９２％

刘曙峰

０．８０％

陈柏青

０．２５％

范径武

０．０９％

柳 阳

０．０１％

合计

９．３９％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的恒生集团

１００％

股权。 恒生集团是恒生电子的控股股东，恒生集团持有恒生电子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占恒生电子总股本的

２０．６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融信和恒生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签署《股权购买协议》。 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融信和恒生集团（于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恒生电子

２０．６２％

的股份）。

２

、转让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将其所持恒生集团的股权转让给浙江融信，合计转让恒生集团股权的

１００％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恒生集团各自的持股比例及本次转让股权比例具体如下：

股东姓名 在恒生集团的持股比例 本次转让股权比例

黄大成

１５．６％ １５．６％

陈 鸿

９．６％ ９．６％

彭政纲

９．６％ ９．６％

王则江

９．６％ ９．６％

周林根

９．６％ ９．６％

蒋建圣

８％ ８％

张 磊

８％ ８％

刘曙峰

８％ ８％

陈柏青

３．５％ ３．５％

盛杰伟

３．５％ ３．５％

范径武

３．５％ ３．５％

柳 阳

３．５％ ３．５％

陈春荣

２％ ２％

彭小益

２％ ２％

王悦东

２％ ２％

金紫萍

１％ １％

黄玉萍

１％ １％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本次交易将分两次交割。 在第一次交割时，每一卖方应按其持有的恒生集团的股权比例将总计

２４．１２％

的股权过户至浙江融信名下；在第二次交割时，各卖方将其持有的恒生集团剩余

全部股权过户至浙江融信名下。

３

、股权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的初始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３

，

２９９

，

３９４

，

２３３

元，浙江融信实际支付的最终购买价款将可能根据协议约定进行调整。

４

、付款安排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将由浙江融信以现金方式分别向本次交易的卖方按以下安排支付，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预付款：浙江融信应在《股权购买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２

）首笔价款：在第一次交割时，浙江融信为取得恒生集团

２４．１２％

的股权支付的全部对价为人民币

６５９

，

８７８

，

８４７

元（含预付款）；

（

３

）第二笔价款：第二次交割时，浙江融信取得恒生集团剩余全部股权并支付初始购买价款的

７０％

；

（

４

）交割尾款：交割尾款金额为最终购买价款扣除首笔价款和第二笔价款后的余额。

浙江融信支付的各笔价款将按照恒生集团每一股东持有的恒生集团股权比例，向《股权购买协议》所规定的各股东账户支付。

５

、交割条件

本次交易第一次交割的交割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工商变更登记。 卖方已促使恒生集团在工商局完成了有关浙江融信持有恒生集团

２４．１２％

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已将浙江融信委派的两名董事会成员向工商局进行备案；

（

２

）股东名册。 卖方已促使恒生集团向浙江融信提供股东名册，注明浙江融信持有恒生集团

２４．１２％

的股权；

（

３

）恒生集团就本次交易获得相关贷款银行的书面同意。

本次交易第二次交割的交割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工商变更登记。 卖方已促使恒生集团在工商局完成了关于转让恒生集团全部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并已将浙江融信委派的董事会成员向工商局进行备案；

（

２

）恒生电子部分董事辞职。 按照浙江融信的书面通知，卖方已促使恒生集团提名的相关恒生电子董事向董事会提交辞呈。 恒生电子董事会已发出关于补选董事会成员的股东大会通

知，并且股东大会通知的事项和提案中包括选举浙江融信提名的全部董事候选人的事项；

（

３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批准。

交割尾款的支付受限于《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浙江融信应当在最终购买价款通知之后第五个工作日或恒生集团全额收到剥离应收款之日（两者较晚日），扣除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后按照卖方持股比例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将交割尾款支付至各卖方账户。

６

、特别约定

恒生集团应且卖方应促使恒生集团在《股权购买协议》签署后的六十个工作日内，根据约定的资产剥离方案将部分资产从恒生集团剥离。

７

、协议签订时间和生效时间

协议签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协议签订当日即生效，并受限于相关交割条件（见前述第

５

点）的满足。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生电子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后，部分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生电子的股份。 具体情况详见本节第一项第

２

款“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生电子股权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下列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买卖恒生电子股份情况如下：

交易人姓名 交易日期 买卖方向 数量（股） 交易价格区间（元）

黄大成

２０１３．９．２６－２０１３．１０．２１

卖出

４８６

，

８４０ ２０．９９－２２．９２

陈 鸿

２０１４．２．１０－２０１４．２．１７

卖出

１

，

１５２

，

６００ ２１．２２－２２．１４

彭政纲

２０１３．９．２３－２０１３．９．２７

卖出

１７５

，

３０１ １９．９０－２１．０２

王则江

２０１３．９．１９－２０１４．１．３０

卖出

１

，

８７４

，

８００ １９．９５－２１．２４

周林根

２０１３．９．１７－２０１４．１．２７

卖出

１

，

０１１

，

２１９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

周林根

２０１３．１２．１３－２０１４．２．１７

买入

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２４－１８．０８

蒋建圣

２０１３．９．２４－２０１３．９．２６

卖出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５０

王红女

２０１３．９．２６－２０１４．３．１４

卖出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８８－２２．５０

朱涤非

２０１３．９．２７－２０１３．９．３０

卖出

２１

，

０００ ２１．０５－２１．５１

傅珍燕

２０１３．１０．１５

卖出

１６

，

０４０ ２２．０１

上述交易人中，黄大成、陈鸿、彭政纲、王则江、周林根、蒋建圣均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王红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范径武的配偶，朱涤非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陈柏青的配偶，傅珍燕

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周林根的配偶。

在进行上述股票交易时，该等交易人均不知悉本次权益变动事宜。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周林根在前述交易日期合计买入的

４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均系周林根通过约定购回式和股票质押式等

交易形式回购的恒生电子股票。交易人在买卖恒生电子股票时系根据本人资金需求、本人对证券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等进行交易。上述交易人在本次交易前

６

个月买卖恒生电子股票

的交易行为与本次权益变动无关。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浙江融信及恒生集团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

３

、恒生集团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会决议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系亲属最近

６

个月持有或买卖恒生电子股票的自查说明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及相关人员最近

６

个月持有或买卖恒生电子股票的自查说明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１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上海证券交易所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１

层

股票简称 恒生电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７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黄大成、陈 鸿、彭政纲、王则江、周林根、蒋建圣、

张 磊、刘曙峰、陈柏青、盛杰伟、范径武、柳 阳、陈

春荣、彭小益、王悦东、金紫萍、黄玉萍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６０１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 加

□

减 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间接持股数量：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 持股比例：

２０．６２％

直接持有数量：

５７

，

９３５

，

２４５

股 持股比例：

９．３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２７

，

３９８

，

９２８

股

变动比例：

２０．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黄大成 陈 鸿 彭政纲 王则江

周林根 蒋建圣 张 磊 刘曙峰

陈柏青 盛杰伟 范径武 柳 阳

陈春荣 彭小益 王悦东 金紫萍

黄玉萍

年 月 日

2014年 4 月 3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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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